南生发〔2021〕17号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兴海县党村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青海兴海党村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审批党村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兴党电〔2020〕22号）悉。兴海县生态环境局就本项目出具了《关于兴海县党村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意见》（兴环发〔2020〕149号）。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批意见
党村水电站位于海南州兴海县境内的曲什安河下游段，坝址坐标为东经99°58′45″、北纬35°19′38″。工程开发任务为发电。电站采用混合式开发，主要由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引水发电建筑物等组成。其中，挡水建筑物为混凝土重力坝，溢流坝段最大坝高12.5米，水库正常蓄水位2937米，总库容72.81万立方米，无调节性能；泄水建筑物为2孔泄洪冲沙闸；引水发电建筑物包括进水闸、引水隧洞、调压井、压力钢管、地面厂房等，总装机20兆瓦。

2010年，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即违法擅自开工建设。截至2014年12月项目停工时，项目已完成挡水构筑物、泄水建筑物、引水发电建筑物、送出线路、场内永久道路等工程。2017年原兴海县环境保护局查处了该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行政处罚10万元。你公司必须认真汲取教训，增强守法意识，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该项目建设总体符合《青海省曲什安河水电规划报告（修编）》及青海省曲什安河水电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的要求。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青发改能源﹝2020﹞132号出具了《关于兴海县党村水电站项目补充核准的批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林资许准﹝2020﹞287号出具了《同意兴海县党村水电站项目在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建设的行政许可决定》。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一）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建成后，水库无调节性能，对河流水文情势整体影响较小，但受引水发电影响，坝址至厂房区间约8.7公里河道内流量将较天然流量减小。工程区上下游大部分河段现状水质达标，水库蓄水后出现富营养化的可能性极小。为缓解和控制上述影响，应严格落实以下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电站坝址处应下泄不低于3.57立方米/秒（汛期7.05立方米/秒）的生态流量；当出现实际来流小于生态流量要求时，按实际来流下泄。在初期蓄水阶段和运行期，均通过右岸坝体埋设的管径分别为0.8米和0.83米的2根生态泄放管下泄生态流量，同步建设坝下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二是强化水环境保护。按有关规定开展水库蓄水前的清库工作。该项目利用尕曲生活营地，不设管理用房；运行期生活污水利用营地内已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回用或场区绿化，严禁排入曲什安河。

（二）水生生态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剧曲什安河鱼类洄游阻隔影响；库区河段由急流型转变为缓流型、大坝至厂房河段减水等的水文情势变化，将对鱼类栖息、繁殖生境产生一定影响。为缓解和控制上述影响，应严格落实以下措施：
一是划定鱼类栖息地并予以保护。商请并配合地方相关部门，将尕曲水电站坝址至莫多库尾区间干流河段、支流尕科河划定为鱼类栖息地，重点是才乃亥村段至上游1公里和纳果日上游800米的两处产卵生境；划为鱼类栖息地的河段，原则上不再建设拦河建筑物，对部分减水河段采取生境节点营造等修复措施，相关费用纳入本项目投资。
二是采取过鱼措施减缓阻隔影响。在大坝右岸建设竖缝式鱼道，恢复坝址上下游鱼类连通，下阶段应开展鱼道专项设计，优化细化鱼道进口、池室、诱鱼等关键结构和参数。制定运行规程，保障运行期相关人员配备和经费，加强运营维护，确保长期有效运行。
三是采取增殖放流措施。蓄水前在业主营地内建设鱼类增殖放流站，工程初期蓄水及运行期在库区、尕科河河口等处开展增殖放流，放流对象近期为厚唇裸重唇鱼、花斑裸鲤，中远期为骨唇黄河鱼、极边扁咽齿鱼、拟鲶高原鳅、黄河裸裂尻、刺鮈等鱼类，总放流规模近期不低于8700尾/年。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上游尕曲和下游莫多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任务，适当增大规模。

（三）陆生生态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铁-军功保护分区实验区，影响区以灌丛、草地和农业植被为主，重点评价范围分布有金雕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项目实施将淹没、占用和破坏部分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后续施工活动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惊扰和伤害，对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结构功能、保护对象的影响有限；已实施工程内容目前存在部分施工场地植被恢复效果不佳、2#和3#弃渣场受雨水冲刷堆渣进入河道等问题。为缓解和控制上述影响，应严格落实以下措施：
一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对受淹没影响的灌丛、草地选择适宜生境进行异地补植；配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科研监测体系，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优化相关保护措施。
二是严格控制后续施工活动范围，在电站厂房、施工道路处设置告示牌和警示牌，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禁止随意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伤害及其生境的占用和扰动。
三是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重点对渣场、料场、临时施工占地区、施工道路及其影响区和枢纽建筑物占地区等区域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施工结束后及时实施生态修复，有条件或有必要的应同步开展生态修复。2#弃渣场和3#弃渣场增设浆砌石挡墙和截水沟，并对边坡按阶梯形进行修整，避免堆渣入河再次发生；已侵占河道的弃渣分别清理至1#弃渣场和4#弃渣场。取料场现状植被恢复成活率较低，应在有条件区域敷设滴灌管网，保证恢复植被存活率。
（四）其他影响及保护措施。项目后续施工活动和运行期产生的污（废）水、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将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及敏感点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扬尘、噪声和固体废物等采取有效防治措施；运行期产生的废油应采用密闭容器在危废库中规范贮存，交由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运联单管理办法》执行。
三、切实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
（一）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企业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二）蓄水前应自行开展阶段环境保护验收，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在线监测系统、过鱼设施、鱼类增殖放流站、栖息地保护措施、现有问题的整改等应作为主要验收内容，验收合格后方可蓄水。工程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你公司应严格按照原青海省环境保护厅与省能源局《关于青海省曲什安河水电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报告有关意见的函》（青环函〔2018〕500号）要求，加强河道内生态流量管理，制定与上游尕曲、下游莫多水电站联合生态调度方案；针对生态流量泄放、栖息地保护、过鱼、增殖放流等措施的有效性开展长期跟踪监测。适时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进一步优化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运行5年，应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四、项目批复后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在企业网站公开并送兴海县生态环境局，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21年2月8日
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省生态环境厅环评与排污许可处，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兴海县生态环境局，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档。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2021年2月8日 印发





